附件2
绩效目标申报表
	（2024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2024年中央和省级（第二批）422.13万元及市级508.15万元用于农业产业项目
	项目负责人
	罗映波

	主管部门
	剑阁县农业农村局
	实施单位
	相关乡镇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1081.95

	
	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930.28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151.67

	总体
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[bookmark: _GoBack]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实现产业振兴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
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
指标
	数量指标
	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期间建设村特色产业园3个
	≧538亩

	
	
	
	新建和巩固提升土鸡养殖场建设
	≧2个

	
	
	
	新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和提灌站
	1处，4座

	
	
	
	巩固提升肉牛羊养殖场，新建和改建圈舍
	8个，4500平方米，600平方米

	
	
	
	农产品品牌打造和发展特色种养业
	3处，110户

	
	
	
	下寺镇中心村、小剑村、二龙村乡村建设和农旅融合
	3个村

	
	
	
	实施粮油基地宜机化建设
	1038亩

	
	
	质量
指标
	项目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
指标
	项目完成及时率
	100%

	
	
	成本
指标
	村园、巩固提升肉牛羊养殖场补助 
	按行业标准执行

	
	效益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实现周边农户就近务工
	明显提高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程度
	明显增强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农村人居环境
	明显提升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受益脱贫人口数满意度
	≥98%

	
	
	
	农业经营主体的满意度
	≥98%


注：1.此类表由项目申报单位分类提供预期绩效信息，乡村一级必须填报总体目标和数量指标；2.“其他资金”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；3.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分类细化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